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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公告编号：2018-5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董事会召开时间：2018 年 10 月 29 日 

召开地点：广州市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董事会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实到董事 15 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王进董事长、饶苏波董事、文联合董事、温淑斐董事、陈泽董事、郑云

鹏董事、周喜安董事、沈洪涛独立董事、沙奇林独立董事、王曦独立董事、马晓

茜独立董事、尹中余独立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陈昌来董事委托王进董事长、

李方吉董事委托饶苏波董事、张雪球董事委托马晓茜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 

4、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进先生，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

门经理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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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2018 年第三季度报

告正文〉的议案》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湛江新寮海上风电场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 

为大力推进公司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构建海上风电项目规模化开发格局，董

事会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曲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界风

电公司”）开展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费用控制在 4,800 万元，由公

司向曲界风电公司增资解决。 

湛江新寮海上风电场项目位于湛江市徐闻县外罗海上风电项目西北侧，距离

公司投资建设的外罗海上风电项目（一期）场址中心约 16.8km，外罗海上风电

项目（二期）场址中心约 16.3km，规划总装机容量为 200MW，总投资约 38 亿

元。曲界风电公司拟按照项目核准开工建设有关要求开展湛江新寮海上风电场项

目可行性研究、海域使用论证、环评、社会稳定评估、用地预审等各相关配套专

题报告编制，以及有关支持性文件获取等前期工作。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证券市值开展网下打新业务的议案》 

为发挥公司已持有的证券市值配售功能，增加投资收益，董事会同意公司利

用证券市值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业务，合计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组织实施。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

号：2018-56）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新股网下配售业务内控制度〉的议案》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股网下配售业务内控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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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茂名臻能热电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茂名热电厂有限公司

的议案》 

为优化茂名臻能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能公司”）资产结构，保证经

营的持续性，董事会同意臻能公司以自身股权交换茂名热电厂有限公司（以下称

“茂名电厂”）全部股权的方式吸收合并茂名电厂，茂名电厂股东方广东省粤电

集团有限公司以茂名电厂净资产评估值 43,691.83 万元作价入股，持有合并后臻

能公司股权比例为 29.33%，最终股权比例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以及合并双

方在过渡期内的净资产损益为依据进行调整。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

号：2018-57）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沈洪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

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关联方董

事王进、饶苏波、文联合、温淑斐、陈泽、李方吉、郑云鹏、周喜安已回避表决，

经 6 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 5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协议收购韶关发电

厂部分资产的议案》 

根据生产实际需要，董事会同意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不高于

评估价 16,773.6 万元受让韶关发电厂的厂区用地、部分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

最终受让价格以按有关规定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准。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

（公告编号：2018-58）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沈洪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

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关联方董

事王进、饶苏波、文联合、温淑斐、陈泽、李方吉、郑云鹏、周喜安已回避表决，

经 6 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 5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湛江电力有限公司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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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省属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102 号）的要求，同意公司控股的

湛江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电力”）职工家属区供电、供水、物业管理

分别分离移交给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湛江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湛江电力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概况如下： 

（1）供电分离移交项目 

采用“先移交后改造”方式，对职工家属区主要供电设施进行维修改造，接

收单位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维修改造费用预算为 699.75 万元，

涉及移交资产 11 项，原值为 358.08 万元，净值 69.47 万元。 

（2）供水分离移交项目 

采用“先移交后改造”方式，对职工家属区主要供水设施进行改造，接收单

位为湛江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维修改造费用预算为 405.14 万元，不涉及

移交资产。 

（3）物业分离移交项目 

采用“先移交后改造”方式，对职工家属区相关物业设施进行维修改造，接

收单位为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置业公司”），维修改造费

用预算为 462.24 万元，涉及移交资产 5 项，原值为 1,391.4 万元，净值 569.36

万元。 

（4）分离移交费 

本次分离移交的费用共计约 1533.09万元（预算数）。其中省级财政承担 50%，

约 766.54 万元；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承担 30%，

约 459.53 万元；湛江电力承担 20%，约 306.62 万元；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结算

数为准。 

（5）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分离移交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

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5〕62 号）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核销资产

卡片，冲减移交资产账面净值及留存收益 638.83 万元（该金额为截至 5 月底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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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净值，具体金额按资产移交日账面净值确定），影响公司 2018 年归母净利润减

少约 233.03 万元。 

本议案中物业管理分离移交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沈洪

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关联方董事王进、饶苏波、文联合、温淑斐、陈泽、李方吉、郑

云鹏、周喜安已回避表决，经 6 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 5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

通过，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